
長庚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及執行流程表 

說明： 
1. 表號：0930001**為建教合作中心業務之專用表單，請於建教合作中心網站自行下載。 
2. 計畫作業執行中，若因故(如：延期、經費增減、款項變更、更換主持人、或其他原因)需進行變更時，應由計畫主持人

提出「長庚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反應單」(表號：093000102 )書面說明，送交建教合作中心辦理變更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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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號 093000109 

主持人繳交分

期/成果報告 

簽收文件送 

建教合作中心 

結案 

主持人 

催收頭期款

委託單位簽收 
(表號：D00305) 

單位主管呈核

建教合作中心 

審核 

計畫編號及建

案管理 

相關文件送回

申請人 

申請人 

備妥相關文件
(表號：D00301) 

簽約用印 

校長室

核定 

計畫立案執行

成果意見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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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建檔管理 

建教合作中心 

退還申請人 


